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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事務委員會意見公告     2018 年 4 月 9 日 

 

關於若干在僱傭市場上與招聘措施及僱傭條款有關的競爭問題  

 

背景 

 

1.1. 自《競爭條例》（《條例》）全面生效之後，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

曾遇到一些情況，當中涉及業務實體所採用的僱傭措施可能會引起《條

例》下的競爭問題。  

 

1.2. 競委會發表這份意見公告，旨在加強各界認識某些僱傭措施，尤其是與

決定僱傭條款及招聘僱員相關的競爭風險。本意見公告應結合競委會的

《第一行為守則指引》一併解讀。  

 

僱傭市場 

 

2.1 在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中，企業之間相互競爭，以最佳的價格提供最多元

化的商品。在具有競爭的市場，每個人均能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

產品及更多樣的選擇。同樣地，僱主之間爭相聘請人才，會為僱員帶來

較佳的僱傭條款（例如薪酬更高或福利更好）及更多機會。 

  

2.2 競委會認為，按照《條例》施行的目的，人力資源採購市場亦可具有競

爭。就僱傭方面而言，相關業務實體正是為獲取人力資源這個關鍵生產

元素而互相競爭的採購方。  

 

2.3 競委會認為，為了招聘僱員而互相競爭的業務實體，不論它們是否在下

游市場提供相同的產品或服務，它們在相關人力資源市場上應為競爭對

手。倘若該等業務實體在下游市場亦是競爭對手或潛在競爭對手，競委

會或會選擇優先處理有關個案。  

 

2.4 業務實體之間就薪酬或招聘事宜所訂立的安排可能有不同形式；由彼此

間就僱員的薪酬或其他僱傭條款訂立協議（不論是針對現有或潛在僱員，

或兩者皆適用），以至各方直接地、或透過第三方間接地分享影響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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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資料等安排，都有可能引起競爭方面的問題，有機會違反「第一

行為守則」。 

 

與招聘及僱傭條款有關的反競爭行為 

 

3.1 就僱員招聘互相競爭的業務實體，應避免就僱傭條款或招聘事宜訂立協

議或從事經協調做法。此類協議或經協調做法有可能影響業務實體之間

爭奪人力資源的方式，亦可導致僱員受到各種形式的損害，包括工資被

壓低、福利下降及／或機會減少。 

 

3.2  正如競委會的《第一行爲守則指引》載述，「協議」一詞是個廣泛的概

念，包含任何安排、諒解、承諾或承擔，不論是明示或隱含、採用書面

還是口頭的形式，或實際或意圖上是否可透過法律訴訟程序強制執行。1
  

 

3.3 經協調做法的概念包含業務實體在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實際合作，以免卻

競爭的風險；即使它們之間沒有達成協議，該合作亦會被視為經協調做

法。2 業務實體直接或透過第三方與其競爭對手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

不論是互相分享或單方面分享，通常亦會構成經協調做法。   

 

違反《條例》的做法舉例 

 

3.4 競委會認爲，與薪酬、招攬或聘請僱員或特定類別僱員有關的協議及經

協調做法，可能違反第一行爲守則。 

 

 業務實體如就僱員薪酬的任何方面或組成部分達成協議，或就此交換

資料透露其意向，實際上是在合謀訂定人力資源的價格。就此而言，

僱員薪酬不限於薪金及工資，還包括福利及津貼，例如保險福利、房

屋津貼、搬遷補助、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業務實體之間如就招攬、招聘或僱用對方的僱員或特定類別僱員達成

協議（禁止挖角或其他安排），或就此交換有關資料透露其意向，實

際上是在透過編配人力資源供應來瓜分市場。 

                                                           
1
 競爭事務委員會《第一行爲守則指引》第 2.22 段。 

2
 競爭事務委員會《第一行爲守則指引》第 2.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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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競委會的觀點正如《第一行爲守則指引》中載述，合謀定價及瓜分市場

的安排均具有損害競爭之目的。3  

 

競委會的意見及進一步行動 

 

4.1 為確保遵守《條例》，業務實體應當就其僱傭措施，特別是有關僱員薪

酬及如何招攬、或招聘或僱用員工方面，獨立制定政策。業務實體應避

免與其他僱主就這些政策進行溝通。 

 

4.2 如你知悉任何違反競爭的僱傭措施，應致電 3462 2118 向競委會舉報。

倘若你認爲你本人或閣下的企業可能已經觸犯《條例》，如你主動聯絡

競委會、並在調查中與我們合作，你本人或閣下的企業或可獲得寬待。 

 

4.3 如競委會有合理因由懷疑任何業務實體就招聘事宜或僱傭條款從事反競

爭的做法，競委會將根據《條例》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常見問題 

 

問題一：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某新興行業的人力資源經理，業内市場對有某些特

定技能的人才都需求殷切。最近由於多家企業均出現很多人才轉職的情況，導

致招聘及培訓成本上升。為了應對相關市場的不穩定性並減低成本，我的朋友

提議，不如彼此協定不要招攬或聘請對方的僱員。此做法會否引起《條例》下

的競爭問題？ 

 

解答一：你朋友的提議，其實等同兩間企業訂立禁止互相挖角的協議。若業務

實體訂立禁止互相挖角的協議，或就此交換資料透露其意向，實際上即是透過

編配人力資源來從事瓜分市場的行為。這類安排具有損害競爭之目的，一經證

實，競委會即會根據《條例》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問題二： 我是某行業協會的理事會成員，大部分業内人士都是該協會的會員。

為了評估未來薪酬趨勢，該協會建議委任獨立第三方，對各會員公司未來的薪

金及福利進行調查。此做法會否引起任何競爭問題？如會，該協會應採取甚麽

措施減低違反《條例》的風險？ 

                                                           
3
 競爭事務委員會《第一行爲守則指引》第 6.10 及 6.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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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二：由於該協會的會員甚有可能被視爲競爭對手，因此他們應避免分享有

關薪金及福利等方面的未來意向的資料。這種交換資料的行爲，不論是直接與

競爭對手、或透過獨立第三方間接進行，均會被視爲具有損害競爭之目的。 

 

如該協會及其會員決定繼續進行調查，以評估薪酬及福利水平，則其調查的方

式應盡量減低違反《條例》的風險。例如，協會可委託獨立第三方進行調查，

而且向協會會員所收集的應為過往的數據，在加以整理之後，再以綜合及不記

名的形式發放或公布。 

 

問題三：我是一個工會的會員，我能否與其他會員交換有關薪金與福利的資料？ 

 

解答三：工會會員屬於僱員。競委會認為，僱員（有別於自僱獨資經營者）並

非《條例》所指的業務實體，因此第一行為守則並不適用於工會會員。  

 

問題四：我懷疑我的僱主試圖避免向我支付遣散費，因為在上星期，我的僱主

試圖遊說我同意自動離職，這意味著我將主動放棄獲得遣散費的法定權益。由

於我猶豫不決，我的僱主遂向我保證，我將再獲得另一間與它們沒有關聯的公

司聘用，並擔任同一職位。此舉會否引起《條例》下的競爭問題？ 

 

解答四：從表面看來，你的僱主建議你同意自動離職，只要該建議是由其獨立

決定，並不會引起《條例》下的競爭問題。然而，你的僱主保證你將再獲另一

間非關聯公司聘用並擔任同一職位，這或會引起競爭方面的問題，因為這可能

顯示你的僱主與其他公司之間正就其聘用決定進行協調行為。  

 

***** 


